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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

中國忠旺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
條發出本公佈。

謹請參閱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五日就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四日經濟觀察報（「該報」）
在中國刊登的一篇報道（「報道」）所發出的公佈。報道對本公司提出多項指控，質疑本公
司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的招股書（「招股書」）所載有關本公司主要客戶的資料是否
準確。報道亦指稱該報未能證實有關報道信息是否真實準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表明，本公司已接獲該報於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六日發出
的公開道歉信，表示「本報在未能與公司核實、未有查證完備資料且受訪人員知情範圍
亦有限的情況下刊出該篇報導，對因此給中國忠旺帶來的一定的不利影響，以及海外投
資者對此產生的一定的誤解，表示歉意」。

董事會謹此重申，報道的指控失實，本公司及董事再次確認對招股書所載資料的準確性
承擔全部責任。

承董事會命
中國忠旺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劉忠田

香港，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劉忠田先生、路長青先生、陳岩先生、鍾宏女士及勾喜輝先生

非執行董事
馬小偉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振華先生、文獻軍先生、史克通先生及盧華基先生

* 僅供識別


